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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煤炭开采与洗选环节产生的大宗固体
废物，煤矸石积存体量庞大、污染隐患突出、综
合治理难度较大。加强煤矸石系统化治理与资
源化利用，是能源富集地区统筹产业发展和生
态保护、助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表
决通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发布，
我国固体废物治理步入法治化、系统化、市场
化、资源化发展新阶段。破解煤矸石长期堆存
难题，打通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集约化利
用、高值化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成为能源富集
地区生态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固废风险凸显

  长期以来，大量煤矸石未经规范化处理便
露天堆放，大面积矸石堆场不仅占用土地资
源，还制约区域土地统筹盘活与集约利用，衍
生出诸多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
  从环境影响来看，裸露堆放的煤矸石易产
生扬尘，加大区域大气污染负荷。经雨水长期冲
刷、下渗，煤矸石中的有害物质会渗入土壤和地
下水，造成水土重金属累积，影响周边农作物生

长，破坏区域生态平衡。部分煤矸石山因内部化
学反应发生自燃，持续释放二氧化硫等有毒有
害气体，形成长期、隐蔽的污染隐患，严重危害
周边生态环境和群众身体健康。
  在加快打造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进程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体废物治理压力
较其他地区更为突出。一方面，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总量大、组分复杂，现有处置设施及配套
能力难以满足治理需求。另一方面，煤矸石综
合利用率偏低，高附加值规模化处理技术供给
不足，治理短板明显，成为制约能源产业绿色
转型的重要因素。

强化法治保障

  法治是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根本保障。近
年来，我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法律
法规和配套政策体系，为煤矸石治理工作夯
实制度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
化的原则，加强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等全过程管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矿山企业应当采取
科学的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减少尾矿、煤矸
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贮存量；
国家鼓励采取先进工艺对尾矿、煤矸石、废石
等矿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我国相继出台专项配套政策文件，细化完
善治理工作细则。《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
划》划定阶段性治理目标与核心重点任务，明
确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
得明显成效，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
达到45亿吨。按照《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规定，相关部门及企业需强化煤矸石全流程管
控，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监管、末端利用”的
长效治理体系。

推动绿色转型

  今年4月，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西恒通集团）与新疆哈密市伊吾县
工业园区委员会、中科豫财（库尔勒）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在哈密市、昌吉回
族自治州启动工业固体废物高值利用示范试点
项目。项目规划年处理煤矸石300万吨，就地将废

弃煤矸石转化为绿色再生建材，推动煤矸石治
理从“被动治理”向“主动高效利用”转型升级。
  山西恒通集团深耕固体废物高值利用领
域十余年，聚焦行业痛点，坚持自主研发创新，
攻坚固体废物转化关键技术瓶颈，探索推行
“分级分质、梯级利用”的治理模式，有效破解
煤矸石资源化利用难题。
  为盘活固体废物资源价值，该公司组建专
业化科研团队，累计取得50余项关键技术专
利，建成集煤矸石预处理、智能分选、精准配
料、高值转化于一体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实现
煤矸石“精细化分选、差异化利用”，可规模化
生产20余种高端砂浆及功能制品，所有产品均
严格执行国家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
  山西恒通集团立足产业布局与区域生态
治理需求，计划在山西省高平市打造百万吨
级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研发基地。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消纳煤矸石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9
万吨、盘活闲置土地200亩。未来，还将规划建
设50余处固体废物高值利用基地，力争实现
年消纳煤基固体废物5亿余吨、带动万人就业
的目标。        张宇婕 张玲玲

依法加强固废治理 科技赋能绿色转型
山西恒通集团积极探索煤矸石高值利用新路径

连云港海州深入推进社区矫正“队建制”改革
  为有效解决基层司法所分散履职、监
管效能不高等问题，近年来，江苏省连云
港市海州区司法局深入推进社区矫正“队
建制”改革，着力提升社区矫正规范化、精
细化、实战化、智能化水平。
  重塑垂直管理体系。将社区矫正“队
建制”改革纳入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重点改革任务，建立“权责清晰、运行
高效”的垂直管理架构，实行“大队直管、
中队执行、司法所协助”的运行模式。结
合区域布局，科学设置5支专业化中队，
覆盖全区所有乡镇、街道及农场。改革
后，管理督导单位数量缩减72%，一线实
地督导周期由一周缩短至两天，实现“指
令直达、高效履职”。
  夯实专业履职根基。优化队伍结构，
组建“政法干警+专职社工+法治指导员”
工作团队，着力构建“法治主导、社工支
撑”的立体化工作格局。建立动态研判、定
期会商机制，结合社区矫正对象实际情
况，坚持“一人一策”，精准开展法治教育、
心理疏导等工作，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工作
专业化水平。
  筑牢监管安全防线。推进执法阵地标
准化建设，配齐自助终端、执法记录仪等

智能执法设备，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档
案交叉评查活动，统一执法标准与尺度。
依托社区矫正“火眼”智慧监管平台，建立
“风险预警—快速响应—精准干预”的闭
环管理模式。
  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发挥“队建制”
扁平化管理优势，联合检察机关出台《涉
企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管理办法》，精准对
接企业生产经营需求，依规办理经营性
外出及常态化跨县域活动审批。在区委
政法委统筹下，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
机关印发协同指导意见，有效解决社区
矫正交付接收、监管执法、数据共享等环
节衔接难题。依托连云港高铁站“雷锋
车”志愿服务阵地，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
与公益服务活动。
  提升教育帮扶效能。以专业化中队为
载体整合服务资源，推动帮扶工作由粗放
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变。联合海州区羽航社
会工作事务所，打造“嫩枝发新芽”“心灵
护航”等多个损害修复项目，吸纳心理学、
社会学领域专业力量，分类开展靶向教
育、心理矫治与社会修复，通过品牌化运
营、专业化服务，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重塑
认知、融入社会。       李力

何华英(身份证号码：360730********0962)：本委
受理的申请人东广建设有限公司与你、宿迁越轩
劳务有限公司、张明东之间的合作协议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本委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淮仲
裁字第0152号裁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淮安市深圳路34号)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淮安仲裁委员会
浙江嘉兴伟达信豪仕登大酒店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嘉兴市嘉泮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方的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委(2025)嘉仲字第479号裁决书。限你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嘉兴仲裁委员会
四川鼎泰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钱斌与
你方、王海涛合同争议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0912
号]，由仲裁员孙建荣、周俊、王君英(首席)组成仲裁
庭，并于2026年7月30日13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
区凤凰街334号)A厅开庭。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组庭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汇毓安莱博(苏州)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苏州汇海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方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26)苏仲裁字第0026号]，由仲
裁员谢裕宽、陆志强、陆敏彪(首席)组成仲裁庭，
并于2026年7月22日13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
区凤凰街334号)A厅开庭。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组庭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朱真光：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四朗江村与你之间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拉仲裁
字第72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
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会定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
二)10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海口龙华金岛水岸美食城：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王
振标、林桂锐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26﹞第140、141号)，并定于2026年7月13日9时开
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
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仲裁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鸿吉建筑钢构工程有限公司、海南鸿吉建筑钢
构工程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本委已受理王召和诉
你方劳动争议一案(澄劳人仲字〔2026〕第72号)，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楼仲裁办公室，电话：0898-67632637)，逾期视为送
达。本委定于2026年7月15日15时在澄迈县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陕西恒韵怔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齐丑兴、牛亚成、
陕西朗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包头温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申请人李鹏与被申请人陕西
恒韵怔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包青劳人仲案字(2026)第562号答辩
书。本案定于2026年7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仲裁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决。

包头市青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海南匠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5MAA9AA9Y0L)：你单位在承建“省道S303
屯大线雨水岭大道至大拉段改建工程”项目过程
中，未加强对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导致拖欠4名
农民工工资合计212666元，情节严重。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关于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事先告知书》(澄人社列决字

〔2026〕14号)，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
局(澄迈县金江镇椰岛大道19号，电话：67636028)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海南盟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332404857X7)：你单位在承建“澄迈县中医
院搬迁工程”项目过程中，未加强对劳动用工的监
督管理，导致拖欠10名农民工工资合计703977.59
元，情节严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关于列
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事先
告知书》(澄人社列决字〔2026〕12号)，限你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澄迈县金江镇椰岛大
道19号，电话：67636028)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张家港市百仕优家居店(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沈锐
(身份证号码：34122619881023****)：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张人社察令
字〔2026〕第Z040号)。你(单位)在劳动用工和社会保
障方面，存在以下问题：拒不接受或配合劳动保障
监察，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第十五
条之规定。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我局指令如下：请你单位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于本指令书送达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询问，并按照《劳动保
障监察调查询问书》(张人社察询字〔2026〕第E22号)
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
路3号港城大厦辅楼201。联系人：邬薇波、朱子安，联
系电话：0512-58138658。拒不履行本指令的，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根据《重
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人社部令第29
号)等相关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将可能影响你
单位信用等级评定，并被社会公布。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朱博：本院受理聂平均诉你执行异议一案，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
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6年7月8日9时在本院304审判庭进行听证。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朱博：本院受理聂合均诉你执行异议一案，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
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6年7月8日9时在本院304审判庭进行听证。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2026)浙72民特451号 申请人连江县隆顺渔业发展
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申请人系“闽连渔68388”
船的船舶所有权人，该船船籍港为福建连江，船舶种
类为围网捕捞船，总吨位371总吨，航区为二类航区
(国内沿海作业)，船舶证书均在合法有效期内，符合
适航要求。2026年1月13日约3：00，申请人所属“闽连
渔68388”船在渔山渔场附近海域(197-6海区)航行期
间，与“浙象渔31047”船发生碰撞。碰撞造成“浙象渔
31047”船左舷中部船舱进水，虽“闽连渔68388”船立
即停靠在“浙象渔31047”船左侧协助抽水，但由于进
水速度太快，最终“浙象渔31047”船沉没，该船上全
部船员均被安全转移至“闽连渔68388”船上，无人员
伤亡。另外，碰撞也造成“闽连渔68388船”船首水线
以下外板、艏楼甲板左右舷墙外板多处刮碰变形、油
漆脱落，船舶受损。根据相关规定，申请人作为涉案
船舶所有人，就前述碰撞事故产生的非人身伤亡赔
偿请求，申请设立数额为83500特别提款权及其自事
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
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
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连江县隆顺
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30日内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
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二、本院在《法治
日报》连续三次发布受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申
请的公告，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
60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
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
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本院联系人：曾少坤，
联系电话：0574-89285151，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鄞州区会展路727号。特此公告。

宁波海事法院
2026年6月2日

白玉茹(120103********2166)：本院受理(2026)津
0103民调2826号原告乔克琴与被告白玉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
公布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B409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地址：天津市河
西区台儿庄南路26号(琥珀商业广场旁)]。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余根雄：本院受理李春雷与腾冲市玉品尚阁珠宝
店、腾冲市昊翰珠宝店、李涵健、余祚昊、余根雄信
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6)云0581民初229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
2024年12月27日原告李春雷与被告腾冲市玉品尚阁
珠宝店之间价款为20000元的翡翠原石的买卖合同，
由原告李春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被
告李涵健翡翠手镯一个、挂件两个(以庭审中原告出
示的实物为据，如未能退还折抵相应价款);二、由被
告李涵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李
春雷货款20000元;三、由被告李涵健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李春雷三倍货款60000元、鉴定
费1166元、加工费800元;以上二、三项合计实由被告
李涵健支付原告李春雷81966元。四、驳回原告李春
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其他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291元，由原告李春雷负担406元，被告李涵
健负担1885元]。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蒲涛：本院受理黄鹤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云0581民初
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蒲涛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黄鹤货款16861元。并支付
自2026年1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未偿本金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0%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黄

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元，由被告蒲涛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罗忠林：本院受理原告腾冲市中和镇盛鑫建筑工程
经营部诉你与巧家县筑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谷元
洪、徐平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无
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
节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公告
送达(2025)云0581民初75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中和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黄太兵、刘竹：本院以(2024)渝0106执2968号立案执
行南岸区世新装饰工程服务部与重庆渝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重庆金阳易诚公寓管理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南岸区世新装饰工程服务
部向本院申请，请求追加重庆金阳易诚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的股东黄太兵、刘竹为被执行人。本院向
你们邮寄传票后被退回。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至节假日后的第1个工作日)14：30在本院执行服
务大厅对你们进行关于执行异议(追加被执行人)
的听证/询问，逾期未到庭视为自行放弃依法享有
的答辩、举证、质证等执行异议阶段的相关权利，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刘联水(居民身份号码35058319820923****)：本会受
理申请人吴小龙与被申请人刘联水民间借贷纠纷
仲裁案，案号为[2026]泉仲南字187号。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
材料、仲裁指南、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函，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举证、选定仲裁员
期限届满后当日，本会依据《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方5日内来本会
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6年7月24日9
时在本会南安分会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并于开
庭后15日内依法裁决，请于裁决之日起10日内前来
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黄小清：本会于2026年1月9日依法受理申请人广东
广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黄小清之间中
介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5)肇仲案字1157号，该
案适用本会简易程序。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本会《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等法律文书。本案将于2026年7
月16日组成仲裁庭，定于2026年7月28日15时在肇
庆市端州区西江北路55号四楼不公开审理，仲裁
庭于2026年8月17日前作出裁决，请在2026年8月24
日前领取裁决文书。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肇庆仲裁委员会
华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田接力诉你司
及第一被申请人三亚黄河京都海景大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被申请人广州求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6
年7月27日9：00在第四仲裁庭(三亚市迎宾路189号
人力资源市场大楼2楼)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鑫砚实业有限公司、宿迁库卡服务外包有限公
司：朱富春与源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鑫砚实
业有限公司、宿迁库卡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劳动人事
争议一案(陂劳人仲案字[2025]508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上海鑫砚实业有限公司、宿迁库卡服务外
包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本委陂劳人仲裁字[2025]508号
仲裁裁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
起诉的，本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

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楚沁园食品有限公司：王飞与武汉楚沁园食品
有限公司劳动人事争议一案(陂劳人仲案字[2026]
119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武汉楚沁园食品有
限公司公告送达本委陂劳人仲裁字[2026]119号仲
裁裁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
不起诉的，本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

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市黄陂区建海服装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席海玲。本委受理陈丽萍、涂圣举与武汉市黄陂区
建海服装厂(个体工商户)劳动人事争议一案(陂劳
人仲案字[2026]308、309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法向武汉市黄陂
区建海服装厂(个体工商户)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应申请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于2026年8
月3日9时到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黄陂区百秀街249号)第一仲裁庭参加仲裁庭
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缺席裁决。本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大连安圣建材有限公司：你单位在小平岛填海区域
用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擅自搭建搅拌站及

附属设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因你单位拒不配合，无法通
过其他法定方式送达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辽(02)(11)综执
责停(改)通字[2025]第1518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满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公告之日
起，立即停止(改正)违法建设行为并接受复查。逾期
未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特此公告。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6年6月2日

关于停泊在三里闸附近2艘涉渔浮子筏、1艘涉渔快艇
《扣押决定书》送达的公告

  2026年5月29日-30日，盐城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公安部门开展盐城市涉渔“三无”船舶雷霆亮剑执
法行动，在射阳县丹顶鹤保护区内三里闸附近发
现涉嫌为涉渔“三无”浮子筏2艘、快艇1艘(以下简
称船舶)，上述船舶现被本机关依法扣押，扣押地
点：盐城市渔政执法基地(射阳县健康二路1号)。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受送达人(所有权人、经营
人及其他权利人)，现依法公告送达对上述违规船
舶依法作出的《扣押决定书》【盐农(渔海)扣〔2026〕
3、4、5号】。本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30日(即
2026年6月2日至7月1日)。对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
在公告期内联系盐城市农业农村局。联系人：乔元
鲁，联系电话：0515-81665212，地址：盐城市亭湖区
环保产业园瑞鹤路268号。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6月2日

关于认领涉嫌为涉渔“三无”船舶的公告

  2026年5月29日-30日，盐城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公安部门开展盐城市涉渔“三无”船舶雷霆亮剑执
法行动，在射阳县丹顶鹤保护区内三里闸附近发现
涉嫌为涉渔“三无”浮子筏2艘、快艇1艘(以下简称船
舶)，因无法联系相关权利人(所有权人、经营人及其
他权利人)，上述船舶已转移至盐城市渔政执法基
地(射阳县健康二路1号)停放。请船舶所有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船舶
相关证书原件或者其他能证明船舶合法身份材料
到盐城市渔政执法基地认领，并依法接受调查处
理。规定期限内未认领的，一律视为无主船舶，相
关单位将按涉渔“三无”船舶依法予以处理。对非
法对抗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公务的，将移送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特此公告。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6月2日

吕注笑：本院受理罗为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6)青2821民初124号 林思玖：本院受理的原告
李生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青贵尔：本院受理的原告才让卓玛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
律文书。本案由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宁
军焕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2026)辽0882执82号 常安、董娜：本院执行的申请
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支行
与被执行人常安、董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于2026年2月10日向二被执行人邮寄送达执行
通知书、传票、风险提示书、财产申报表、报告财产
令失败退回。申请人也提供不出二被执行人下落。
因二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传票、风险提示、财产申报表、报告财产令、
限制消费令。执行通知书载明：1、借款本金500000
元及相应利息。2、诉讼费8800元、执行费7446元及
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昭通仲裁委员会公告

云南靖舟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昭通高速装配式
建筑有限公司诉你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
受理，受案号为：(2026)昭仲裁34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因双方当事人未在规
定时间内选定独任仲裁员，由昭通仲裁委员会主
任指定王垚为(2026)昭仲裁34号独任仲裁员。开庭
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上午9：00。开庭地点：昭阳区
迎丰路75号昭通仲裁委员会仲裁庭。请按时到庭
参加仲裁。联系电话：0870-2249958。特此公告。

昭通仲裁委员会
(2025)皖0304执636号 张琼东、吴琼平、厦门金同创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蚌埠依爱消防电子有限
责任公司追加你们为被执行人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本院定于2026年6月15日10时至6月16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 t t p s ：/ /
sf.taobao.com/0395/02)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汾河路春和家园26#楼的房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
者请按网站公布的要求参加竞买。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公告

(2026)中南公证函字第96号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新路51号楼402房权属人：
  根据《征收补偿决定书》(A202503795)，申请人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人民政府(下称“申请人”)已
于2026年4月20日将上述《征收补偿决定书》所列
明的补偿款合计人民币32765.08元，具体包括首期
一次性支付12个月临时安置费22765.08元、搬迁费
10000元转入我处提存账户。
  请你方于2031年4月19日之前，按照申请人在
《告知书》中指定的给付条件，即凭本人身份证明、
本人收款账户信息及完成签订补偿协议在内的全
部补偿手续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到我处提出领
取上述提存款项的申请，你方在公证处所能领受
的金额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列明的具体补偿金
额为准，我处与申请人核实无误后将支付给你方。
逾期未领取的，我处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将上述
提存款退回至申请人的账户，届时请你方与申请
人另行协商处理相关事宜。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18号建滔广场七楼704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电话：020-86100999
  联系人：麦先生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2026年6月2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公告

(2026)中南公证函字第97号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新路53号楼703房权属人：
  根据《征收补偿决定书》(A202503796)，申请人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人民政府(下称“申请人”)已
于2026年4月20日将上述《征收补偿决定书》所列
明的补偿款合计人民币29470.60元，具体包括首期
一次性支付12个月临时安置费19470.60元、搬迁费
10000元转入我处提存账户。
  请你方于2031年4月19日之前，按照申请人在
《告知书》中指定的给付条件，即凭本人身份证明、
本人收款账户信息及完成签订补偿协议在内的全
部补偿手续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到我处提出领
取上述提存款项的申请，你方在公证处所能领受
的金额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列明的具体补偿金
额为准，我处与申请人核实无误后将支付给你方。
逾期未领取的，我处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将上述
提存款退回至申请人的账户，届时请你方与申请
人另行协商处理相关事宜。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18号建滔广场七楼704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电话：020-86100999
  联系人：麦先生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2026年6月2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公告

(2026)中南公证函字第101号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新路58—60号楼103号铺权
属人：
  根据《征收补偿决定书》(A202503797)，申请人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人民政府(下称“申请人”)已
于2026年4月28日将上述《征收补偿决定书》所列
明的补偿款合计人民币322540.64元，具体包括被
征收房屋价值239499.79元、征收奖励71279.70元、
临时安置费39 2 0 . 3 8元、停产停业损失费暂计
7840.77元转入我处提存账户。
  请你方于2031年4月27日之前，按照申请人在
《告知书》中指定的给付条件，即凭本人身份证明、
本人收款账户信息及完成签订补偿协议在内的全
部补偿手续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到我处提出领
取上述提存款项的申请，你方在公证处所能领受
的金额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列明的具体补偿金
额为准，我处与申请人核实无误后将支付给你方。
逾期未领取的，我处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将上述
提存款退回至申请人的账户，届时请你方与申请
人另行协商处理相关事宜。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18号建滔广场七楼704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电话：020-86100999
  联系人：麦先生

广东省广州市中南公证处
2026年6月2日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政府撤销《建昌县人民政府

关于收回项目投资补助资金决定书》的决定

建政撤决字(2025)第002号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10月11
日建昌县人民政府(即县政府)作出《建昌县人民
政府关于收回项目投资补助资金决定书》一份，责
令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即你公司)自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退回投资补助资金
1000万元，2024年10月14日县政府将该决定书直接
交给你公司设立的建昌分公司工作人员。因该决
定书在处理程序上存在部分瑕疵，经县政府研究
决定，撤销2024年10月11日对你公司作出的《建昌
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项目投资补助资金决定书》。
关于你公司应予退还的100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
县政府将另行启动追缴程序。

建昌县人民政府

涿州市人民法院悬赏公告

(2024)冀0681执恢25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河北世达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高生、夏晓东、曾杰、盛金枝合同

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高生、夏晓东、曾杰、盛金枝

未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根据申请

执行人的执行悬赏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

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一条(五)之规定，

特发布悬赏公告如下：

  被执行人：曾杰，男，1981年2月5日出生，身份证

号码：413025198102053932。

  被执行人：高生，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身份

证号码：413023197409156015。

  被执行人：夏晓东，男，1978年10月25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413029197810252810。

  被执行人：盛金枝，女，1983年8月5日出生，身份

证号码：41302519830805392X。

  以上人员的下落及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执行依据：(2022)冀0681民初5160号民事判决

书，涉案标的10，548，923.54元。

  悬赏金支付条件：

  1、所提供线索真实有效，且为法院尚未掌握的

财产线索；

  2、提供线索使案件得以全部或部分执行到位；

  3、举报人通过合法途径以正当手段获取举报

线索；

  4、同一或相同财产由在先举报人获得；

  5、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线索的，申请执

行人承诺支付执行到位金额的10%作为赏金；

  6、提供被执行人下落并协助法院找到被执行

人的，申请执行人自愿向举报人支付固定悬赏金人

民币1万元。

  对被执行人线索举报的范围：

  1、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有价值的证券、

金融理财；

  2、被执行人名下的土地、房屋、车辆、船舶、航

空器、生产机器设备、库存产品、生产原材料；

  3、被执行人的应收债权、投资联营收益或者与

他人共有的财产。

  举报途径：举报人可采取电话、邮寄等方式，或

直接前往涿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进行举报。本院郑

重承诺，将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及其提供的有关情

况予以严格保密。

  悬赏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本案实际执

行完毕之日止。

  联系人：李法官 辛法官

  联系电话：17731205250 17731828629

涿州市人民法院

2026年6月2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悬赏公告

(2022)冀0104执恢149号

  本院在执行河北世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公司申请夏晓东、高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

中，暂未调查到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

线索。

  因被执行人夏晓东、高生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现申请人河北世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公司提出悬赏执行申请。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

十二条规定，特发布悬赏执行公告如下：

  执行案号：(2022)冀0104执恢149号

  执行依据：(2020)冀0104民初5747号民事判决书

  执行标的额：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迟延履

行金

  被执行人：夏晓东，男，1978年10月25日出生，汉

族，住河北省涿州市，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新

县 千 斤 乡 抱 耳 村 柯 岗 ，身 份 证 号 码 ：

413029197810252810。

  被执行人：高生，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

住北京市，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洪山区关山一路552

号，身份证号码：413023197409156015。

  悬赏金额：凡向我院提供被执行人夏晓东、高

生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已发现，已控制但未处

分的财产不属于悬赏范围)经查属实并实际执行到

位的，按举报财产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作为奖

金。举报提供被执行人确切下落信息使法院能够对

被执行人采取有效执行措施的，给予举报人10000元

奖励，奖励资金由申请人承担。两个以上举报人举

报同一财产线索的，悬赏金由先举报的一方获得，

联名举报的，由联名方共同获得，自行分配。本公告

发布后，若被申请人已经履行全部义务，悬赏公告

自动失效。

  举报人员为申请人及其代理人、被申请人、人

民法院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线

索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发放

悬赏金情形的，不予发放悬赏金。

  悬赏时限：1年

  桥西区法院将郑重承诺对举报人身份及举报

线索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严禁使用不正当手段获

取举报线索！

  举报电话：0311-83868116

  联系人：艾法官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2026年6月2日

公告专栏
２０26年6月2日


